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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錄一
	工業服務委託單A(第1頁/共2頁)
ORDER SHEET/INDUSTRIAL SERVICES(填寫前請詳讀工業服務委託說明)

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	登錄編號
	

	
	工服編號.
	


	委託客戶
Client
	中文：Chinese 

英文：English
	會同單位：

(視需要填寫)

	發票抬頭
Invoice to
	
	統一編號或

身份證號碼

Code No.
	

	報告收件地址
Report issue to
	

	申請人／簽名
	中文：Chinese 

英文：English

☑本人已詳閱委託說明，同意依該說明辦理

□請先估價　□請先開工，費用照付
	TEL:
	FAX：

	
	
	手機：

	
	
	e-mail:

	Applicant
	
	送樣人
Sample(s) sent by
	

	委託事項
Service Items
	粒徑分析 - 水系溶劑
	樣品取回否

Maintain Sample?
	□
	是

Yes
	□
	否

No

	樣品名稱及編號

Identification and 

Serial No. of Sample
	樣品說明(用途、性質、可能成份)及委託工作規格

(Description of Samples and Specifications of Service)

可能成份之危害 □為環保署列管 □其它危害特性說明
	件　　數

Quantity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報告(2擇1)
Report(either2or1)
減碳愛地球，即日起無特殊需求，將提供電子報告
	☐中文電子報告 ☐英文電子報告(須提供客戶、樣品英文資訊)
※僅提供一種語言報告；若同時選擇中、英，費用另計
	□普通件Ordiny
□ 速件Urgent

	
	☐紙本報告，需求理由：☐紙本驗收☐特殊認證☐其他________

中文    份，英文    份(須提供客戶、樣品英文資訊) 
※僅提供一種語言報告；若同時選擇中、英，費用另計
	

	執 承

行 辦

部 記

   門 錄
	計畫代號
	承辦編號
	應付費用(含稅)
	預估完工日期
	執行人

	
	
	
	
	
	

	完 承

　 辦

　 記

   工 錄
	完工單號
	成果收件日期
	成果交付／寄出日期
	承辦人

	
	
	
	
	

	備註
(視需要填寫)
	取 樣 者:
工程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         
檢測工服除外:工件、樣品業經本院加工製造或試量工廠產出者、甚少研究發展之技術服務。
	風險評估(執行人填寫): 
新方法   □是  □否
新工件   □是  □否
新材料   □是  □否


  光復院區 地址：新竹市光復路二段321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興院區  地址：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195號

             電話：03-573204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3-5916835

             傳真：03-573235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03-5820211

   電匯帳號：土地銀行工研院分行   戶名：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   帳號：156-005-00003-3、156-005-00002-5   
製表部門：技術產業化推動作業部門
表單編號：T-B300-J001
         依據文件：工業服務管制作業程序(P-B300-J001)
生效日期：2024年1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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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材料與化工研究所工業服務委託說明(第2頁/共2頁)
1、 委託方式

1.委託服務時，請先填寫工業服務委託單（視同合約），本所根據工作內容可先估算所需費用及工時。

2.本所估算費用後，委託客戶於估價單上簽認寄回或傳真至本所後，工服委託案正式生效。依委託客戶需求請先開工之工服委託案， 經本所執行部門確認委託事項可執行後，工服委託案正式生效。

二、付款辦法

1. 完工時，本所以完工通知單及發票，通知委託客戶繳費，俟付款後，即將有關報告寄予委託客戶。

2. 服務費用可親至本所繳納、電匯（帳號：156-005-00002-5土地銀行工研院分行）或利用即期支票、郵局之匯票寄至本所技術產業化推動室，抬頭：「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」。

三、特殊約定

1.本委託單經雙方簽章後始生效力。

2.委託人已與本院充分溝通本服務內容，並充分瞭解本服務案之執行方法。

3.委託人特此聲明其所提供之樣品，均為合法取得並有權委託本院進行檢測。因本條聲明之違反造成本院損害時，均由委託人負責。

4.本案報告委託人不得複製或作任何增刪修改。本案報告無論正副本，均應加蓋本院專用章，始生效力。

5.本案係依委託服務項目、內容及執行方法對樣品進行檢測。本案報告僅供委託人內部參考，未經本院同意，委託人不得以之作為任何證明、法庭證據、廣告或商品行銷之用。未經本院書面同意，委託人不得使用本院、本院員工或本院所屬單位相同或類似之名稱、簡稱、照片、商標或標章。委託人違反本條約定者，應支付本院新台幣伍佰萬元整或本案服務費用，以較高者為準。

6.本院因執行本服務所交付之物品、資料、報告其可能產出之專利權、著作權、營業秘密及其他智慧財產權，均歸本院所有。

7.自本委託單生效之日起三年內，雙方及其相關人員非經對方事前書面同意，不得將本報價金額交付或洩  漏予第三人。另，若本服務係於具有 ISO 17025 認證之本院實驗室進行者，針對委託人交付並標示「機密」之樣品，本院同意於本條約定之期間內予以保密，但依其性質不需保密者(包括但不限於：本院已持有或合法取得或獨立開發者)不在此限。

8.就本案所生的一切爭議及損害，以本案服務費用為本院賠償之上限。

9.委託人未依約繳交服務費用或有其他違約情事時，本院得隨時終止或解除契約，並得請求損害賠償。

10.委託人應於收到本案報告/成果後 14 日內完成驗收並將結果通知本院，如未於期限內通知本院驗收不合格者，視為驗收合格。

11.本委託單是雙方對本案最終且完整之合意。任何於本委託單生效前經雙方協議而未記載於本委託單之事項，對雙方均無拘束力。

12.因本案所生之爭議，雙方同意以新竹地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
13.本單依指定範圍估價，成約後如工作項目或數量有變更，須另收費用。

14.如蒙委託，惠請先付費用並先行傳真確認。
四、聯絡單位

中興院區：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195號77館  電話：(03)5916835  傳真：(03)5820211

光復院區：新竹市光復路二段321號            電話：(03)5732041  傳真：(03)57323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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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資料之智慧財產權屬工業技術研究院材化所所有，除本所人員外，非經書面許可，不可複印、複製或使用本資料。

